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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臺中中市市各各區區戶戶政政事事務務所所印印鑑鑑數數位位化化作作業業規規範範  

103年 4月 28日中市民戶字第 1030015452號函訂定 

104年 2月 13日中市民戶字第 1040005734號函修訂 

104年 4月 2日中市民戶字第 1040011746號函修訂 

 

壹、目的：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推動本市戶政事務所(以下簡稱戶所)

印鑑作業數位化，統一作業流程及妥善管理印鑑檔案，提升行政效率及為民

服務品質，特訂定本作業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 

貳、法令依據：內政部頒訂之「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登記作業規定」。 

叁、作業方式： 

印鑑數位化作業，係將當事人印鑑章之外觀、印模及申請人簽名(無法書寫

者免簽)於印簽系統(以下簡稱系統)建檔，以供日後受理核發印鑑證明時比

對使用。惟有關印鑑登記、變更、廢止、證明申請書及印鑑證明書之列印，

仍應於戶役政資訊系統(以下簡稱戶政系統)執行。其他法定作業方式依「戶

政事務所辦理印鑑登記作業規定」為準。本作業規範如下： 

    一、印鑑登記： 

      （一）作業人員：戶所櫃檯服務人員。 

      （二）作業方式： 

          1、查驗申請人資格，並查詢戶政系統當事人是否未辦理印鑑登記。 

          2、未成年及受監護宣告(禁治產)人，應由法定代理人申請。 

          3、印鑑登記申請書及印鑑條應蓋當事人印鑑章(當事人親自申請者，

請其於申請書及印鑑條簽名)。 

          4、登入系統「印簽管理」畫面，於基本資料頁登錄當事人之統號、

姓名、出生日期及警示訊息、戶籍地、備註等，並執行新增印簽

作業，將印鑑章之外觀、印模、申請人簽名、有效期間建檔。 

      （三）注意事項： 

      1、印鑑章長、寬或直徑須一公分以上未逾三公分，且不得使用原子

章或橡膠等易變形材質。 

2、拍攝印鑑章外觀時，應以印鑑章具有文字記號或特殊圖案註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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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面，以立體或平面方式拍攝(可建議民眾加註特殊記號，以保障

其權益)。 

          3、登記之印鑑章，蓋於印鑑條上拍攝時須完全清晰，不可出現印模

以外之污點。 

          4、當事人要求註記「非本人不得申請證明」時，應於系統基本資料

頁登錄警示訊息。 

          5、當事人為受監護宣告(禁治產)人時，應於系統基本資料頁登錄警

示訊息。 

          6、其他注意事項亦可於系統基本資料頁之備註欄註記。 

          7、新印鑑條經建檔審核後應按戶所現有存放原則，辦理儲存歸檔。 

    二、印鑑變更： 

      （一）作業人員：戶所櫃檯服務人員。 

      （二）作業方式： 

          1、查驗申請人資格，並查詢戶政系統當事人是否已辦理印鑑登記。 

          2、未成年及受監護宣告(禁治產)人，應由法定代理人申請。 

          3、無法以人工目視判別所提印鑑章是否為原登記之印鑑章者，應登

入系統「自動驗印」畫面，核對外觀及印模是否相符。 

4、印鑑變更申請書及新印鑑條應蓋當事人印鑑章(當事人親自申請

者，請其於申請書及印鑑條簽名)。 

          5、登入系統「印簽管理」畫面，辦理印鑑變更作業，將當事人新印

鑑章之外觀、印模、簽名及有效期間建檔。 

6、如因更改姓名變更印鑑及簽名者，應先於系統基本資料頁更新姓

名後，再變更印鑑章之外觀、印模及簽名資料。 

      （三）注意事項： 

          1、印鑑章長、寬或直徑須一公分以上未逾三公分，且不得使用原子

章或橡膠等易變形材質。 

2、拍攝印鑑章外觀時，應以印鑑章具有文字記號或特殊圖案註記之

該面以立體或平面方式拍攝(可建議民眾加註特殊記號，以保障其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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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登記之印鑑章，蓋於印鑑條上拍攝時須完全清晰，不可出現印模

以外之污點。 

          4、當事人要求註記「非本人不得申請證明」時，應於系統基本資料

頁登錄警示訊息。 

          5、當事人為受監護宣告(禁治產)人時，應於系統基本資料頁登錄警

示訊息。 

          6、系統變更畫面中之變更原因不可空白。 

          7、其他注意事項亦可於系統基本資料頁之備註欄註記。 

          8、印鑑變更申請書應註明變更原因，除原印鑑章遺失外，原印鑑章

欄位均應蓋章。 

          9、新印鑑條經建檔審核後應按戶所現有存放原則，辦理儲存歸檔，

廢止之印鑑條亦應依規定集中保管。 

10、未經系統審核通過之印鑑章，無法提供後續系統自動驗印功能，

請先洽審核人員執行系統審核作業後，始可執行系統自動驗印。 

    三、印鑑廢止： 

（一）作業人員：戶所櫃檯服務人員。 

      （二）作業方式： 

          1、查驗申請人資格，並查詢戶政系統當事人是否已辦理印鑑登記。 

          2、未成年及受監護宣告(禁治產)人，應由法定代理人申請。 

          3、無法以人工目視判別所提原登記印鑑章者，應登入系統「自動驗

印」畫面，核對原印鑑章外觀及印模是否相符。 

4、登入系統「印簽管理」畫面辦理印鑑廢止作業。 

      （三）注意事項： 

          1、系統印簽廢止畫面中之廢止原因不可空白。 

          2、其他注意事項亦可於系統基本資料頁之備註欄註記。 

          3、印鑑廢止申請書須蓋原印鑑章(原印鑑章遺失除外)。 

          4、廢止之印鑑條應依規定集中保管。 

5、未經系統審核通過之印鑑章，無法提供後續系統自動驗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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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洽審核人員執行系統審核作業後，始可執行系統自動驗印。 

    四、印鑑證明： 

（一）作業人員：戶所櫃檯服務人員。 

      （二）作業方式： 

          1、查驗申請人資格，並查詢戶政系統當事人是否已辦理印鑑登記。 

          2、未成年及受監護宣告(禁治產)人，應由法定代理人申請。 

          3、登入系統「自動驗印」畫面，核對原印鑑章外觀、印模及簽名是

否相符。 

          4、若系統畫面出現「非本人不得申請」之警示訊息時，不可受理委

託申請。 

5、印鑑證明申請書應請申請人簽章（當事人印鑑章），印鑑證明書應

蓋當事人印鑑章、機關首長條戳及機關印信後核發。 

      （三）注意事項： 

          1、登記之印鑑章及機關印信，蓋於印鑑證明書時須完全清晰，不可

出現印模以外之污點或模糊不清。 

          2、系統檔存之印模如模糊不清無法比對時，應調出原留印鑑條核對

無誤後，重新繕寫印鑑條（印登日期為原登記日期），並蓋清晰印

模後再次建檔。 

3、未經系統審核通過之印鑑章，無法提供後續系統自動驗印功能，

請先洽審核人員執行系統審核作業後，始可執行系統自動驗印。 

五、印鑑審核： 

（一）作業人員：審核人員。 

      （二）作業方式： 

          1、審核申請人資格，未成年及受監護宣告(禁治產)人，應由法定代

理人申請。 

          2、印鑑申請書上申請人是否簽章，及所蓋之印鑑章是否清晰、正確。 

3、印鑑條之印登日期及當事人基本資料及所蓋之印鑑章是否正確。 

4、委託申請印鑑證明之案件，應另核對委託書之委託事項、委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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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受委託人之基本資料及申請之份數是否正確。 

          5、系統內之當事人基本資料及拍攝之印模及簽名是否正確。 

          6、當事人因姓名變更而變更印鑑章者，除審核新印鑑章外，並應查

核系統內之姓名是否已變更。 

7、個案究應辦理「遷入首次登記」、「廢止印簽」或「變更印簽」、「跨

區變更印簽」作業，應詳加審查。 

      （三）注意事項： 

          1、審核工作應安排由不同人員及於不同機具作業為原則。 

2、審核發現錯漏之案件，除退回原受理人員進行補正外，並應於審

核紀錄簿(如附件 1)記載。 

3、應至遲於下一個上班日下班前，完成該日受理之印鑑審核工作。 

六、印鑑管理： 

（一）作業人員：印鑑業務承辦人員。 

      （二）作業方式： 

1、每日整理及核驗印鑑申請書、印鑑條（含新舊），辦理歸檔保管事

宜。 

2、每日應依序執行下列作業，做好廢止印鑑條管理工作： 

 (1)於戶政系統印出前 1個上班日(包含例假日者，應一併印出)「廢

止印鑑資料清冊」。 

(2)進入系統「印簽管理」頁面，針對前開清冊已廢止之印鑑資料，

執行印鑑廢止作業(加註廢止原因及日期，勿廢止錯誤印鑑資

料)，將該筆資料移轉至「歷史印簽驗印」區存放。 

(3)於系統印出前 1個上班日執行廢止印簽作業(包含例假日者，應

一併印出)之「印簽廢止明細表」方式如下： 

A、進入「報表查詢列印」頁面。 

B、點選「印簽廢止明細表」選項。 

C、輸入「系統操作日期區間+資料範圍(登記在本所)+類別(印

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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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點選「查詢」鈕後再點選「列印」鈕，即可開啟列印預覽畫

面。 

(4)依「印簽廢止明細表」資料，將廢止之印鑑條自檔案櫃抽出另

行存放（應註明廢止日期）。 

(5) 戶政系統印出「廢止印鑑資料清冊」及系統印出之「印簽廢止

明細表」，應合釘一起永久保存。 

3、申請人已申請加註印鑑登記「有效期間」者，系統自動於終止日

之翌日零時，將該筆印簽資料廢止並移轉至「歷史印簽驗印」區

存放。 

肆、相關業務單位配合事項： 

    一、受監護宣告(禁治產)： 

已辦理印鑑登記或變更之當事人為受監護宣告(禁治產)者，受理登記或

通報之承辦人員應即主動於系統中登錄該項警示訊息。 

    二、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已辦理印鑑登記或變更之當事人，日後因故變更(更正)其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者，受理變更(更正)登記之承辦人員，應即主動於系統變更(更

正)當事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出生年月日： 

已辦理印鑑登記或變更之當事人，日後因故更正其出生年月日者，受理

更正登記之承辦人員，應即主動於系統更正當事人之出生年月日。 

四、上開戶籍事項於系統完成異動更新後，應請印鑑審核人員執行系統審核

作業。 

伍、便民辦公室申辦服務方式： 

一、申請人： 

(一)本地申辦服務：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及受託人。 

(二)跨區申辦服務：當事人(法定代理人)。 

二、受理項目：受理印鑑登記、變更、廢止、證明。 

三、作業人員：戶所櫃檯服務人員。 

四、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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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輪值便民辦公室櫃檯服務人員，受理民眾申辦印鑑登記、變更、廢

止、證明，須依本規範第參點作業方式辦理，每日應於下班後將當

日受理之印鑑申請書及印鑑條，攜回所內審核及歸檔。 

(二)核發印鑑證明書所需之印信及主任印模，採預先套印方式處理，空

白印鑑證明書套印紙張應編號列冊妥為保管(如附件 2)。 

(三)同仁核發印鑑證明書時，應將使用之印鑑證明書套印紙張編號註明

於印鑑申請書右下角空白處妥為控管。 

陸、跨區申辦服務方式： 

一、申請人：當事人(法定代理人)。 

二、受理項目：設籍本市居民之印鑑登記、變更、廢止及證明。 

三、作業人員：本市各區戶所櫃檯服務人員。 

四、作業方式： 

(一)受理地戶所依本規範第叁點各款作業方式，辦理印鑑登記、變更、

廢止、證明、審核及管理工作。 

(二)印鑑證明書由受理地戶所於戶政系統列印後，加蓋當事人印鑑章、

機關首長條戳及機關印信後核發。 

(三)印鑑證明規費由受理地戶所收繳及掣發收據。 

(四)印鑑登記、變更、廢止及證明申請書及印鑑條由受理地戶所歸檔管

理。 

(五)相關作業方式詳見流程圖(如附件 3)。 

柒、權責劃分： 

一、櫃檯服務人員，應確實將受理之印鑑登記、變更及廢止等印簽資料(含

當事人基本資料如姓名、出生日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警訊、備註、

戶籍地及印模、印鑑章外觀、簽名等)，正確於系統建檔，審核人員應

詳實審查，上開人員如有未盡職責，衍生民眾權益受損情事，本局得追

究相關責任。 

二、業務單位人員未依規定落實每日列印「廢止印鑑資料清冊」執行廢止印

簽作業，或接獲受監護宣告(禁治產)或櫃檯服務人員辦理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變更(更正)，或出生年月日更正作業，未主動變更(更正)系統當

事人印簽資料，致民眾權益受損情事，本局得追究相關責任。 

三、如未經民眾申請或惡意異動系統資料，造成系統資料錯漏，致民眾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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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損情事，本局得追究相關責任。 

四、相關權責釐清，將以系統交易紀錄(log檔)及審核紀錄簿為準，請承辦

人員離座時立即簽退系統，以確保資訊安全。 

捌、系統安全管理： 

    一、系統群組權限管理： 

（一）最高權限： 

    1、人員：機房人員。 

    2、權限：負責系統管理維護，可執行系統全部作業功能。 

（二）主管及審核權限： 

    1、人員：主管、審核人員。 

    2、權限：可執行印簽管理、審核、自動驗印、歷史印簽驗印、報表

查詢列印等功能。 

（三）櫃檯作業權限： 

    1、人員：櫃檯人員。 

    2、權限：可執行印簽管理、自動驗印、歷史印簽驗印、報表查詢列

印等功能。 

二、密碼配賦： 

      （一）使用印簽系統需先填寫申請單(如附件 4)經主管核准，並配賦使用

權限密碼後，方可簽入作業。 

      （二）所配賦之密碼，應隨時或定期更新。 

    三、系統備份： 

        每日異動資料由系統自動執行備份，主機點機房人員應於每日定時檢視

電腦主機燈號是否正常，如出現異常燈號時，應通知維護廠商進行維修。 

    四、資料保存： 

印簽系統因新增、變更、廢止、驗印等作業所產生之電子資料及交易紀

錄，永久保存。 

玖、督導： 

    各區戶所主任、秘書及課長應隨時執行督導工作，確保為民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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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請各區戶所運用平面(電子)媒體、網站、電子看板、跑馬燈、電視(或廣播)

短劇、現場廣播、布條、專人解說、有獎徵答、問卷或張貼公布欄等各項宣

導管道，加強本案便民服務措施宣導工作，以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拾壹、本規範內容除第陸點跨區申辦服務實施日期，由本局另函請戶所統一辦理

外，餘自函頒日起生效。 

拾貳、本規範內容如有未盡事宜，經核准後修正或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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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區戶政事務所 印鑑數位化作業審核紀錄簿 
年度：      年 

日期 承辦人員 錯  漏  情  形 處 理 情 形 審核人員 
承辦人員 

簽章確認 

/      

/      

/      

/      

/      

第      頁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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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區戶政事務所 印鑑證明書及罰鍰裁處書套印紙張管制表 

年度：    年    地點:        便民辦公室                      編號:1xxxxxx(第 1碼為工作站別，後 6碼為流水號) 

日期 
使用流水號 使用 

張數 

使用 

人員 

結存流水號 結存 

張數 

保管 

人員 
備註 

起號 迄號 起號 迄號 

/          

/          

/          

/          

/          

/          

/          

/          

/          

/          

第     頁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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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區辦理各項印鑑作業流程圖】 

工作項目 
印鑑登記(變更、廢止) 

(本市任一戶所) 

印鑑證明 

(本市任一戶所) 

當  事  人 

(法定代理人) 

 

查驗當事人(法 

定代理人)證件 

戶 政 系 統 

印簽比對系統 

戶 政 系 統 

蓋 印 機 具 

戶政規費系統 

申 請 書 

及 

印 鑑 條 

 

(附件 3) 

確認身分及是否

已登記印鑑 

申請 

資格審查 

比對印模、外觀

及簽名是否正

確 

列印印鑑證明

申請書及印鑑

證明書 

蓋印鑑章、機關

首長條戳及印

信 

收繳規費 

摯發收據 

符合 

已登記 

不符合退件   不符合退件 

 

 
確認身分及是否

已登記印鑑 

資格審查 

符合 

未登記 

將印鑑章之「印

模」、「外觀」及

「簽名」建檔 

 

 

辦理印鑑登記、

(變更及廢止)登

記及列印申請書 

 

 

收繳規費 

摯發收據 

歸檔 

申請 

歸檔 

已登記           未登記 

 

 

不符合退件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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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 e把罩應用服務系統使用者帳號申請單 
(以下粗框欄位由機房人員填寫) 

使用單位 臺中市       區戶政事務所 使用者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使用者代號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作  
 

業   

內 
  

容 

一、印簽比對子系統部分： 

    □ 櫃檯人員  □ 審核  □ 主管   □機房(最高權限) 

二、行政管理子系統部分： 

    □ 櫃檯人員  □ 審核  □ 主管   □機房(最高權限) 

三、戶政規費子系統部分： 

    □ 櫃檯人員  □ 審核  □ 主管   □機房(最高權限) 

四、服務評分子系統部分： 

    □ 承辦人    □ 主管  □機房(最高權限) 

五、申請書影像子系統： 

    □ 櫃檯人員  □ 建檔  □ 主管   □機房(最高權限) 

    (各項表單及便民資訊子系統免申請) 

廢止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使用者蓋章 機房人員蓋章 單位主管核章 

   

異動情形： 

日期 異動原因 
使用者  

蓋  章 

機房人員 

蓋    章 

單位主管 

核    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 4) 序號： 


